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 
 

法 觀 人 月 刊 第 250期 ‧ 教學觀摩  
  

 

   
5 

 

 教 學 觀 摩   
 

稅法實務見解回顧（五） 

所得稅法之量能課稅原則註 1 
 

編目：稅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筆人：馳律師           
 

【案例 1】 

A 退休後醉心於科學實驗生活，自掏腰包購入各種儀器與器材，研發出一種極富創

意的智慧生活工具，並成功取得發明專利。嗣後，A出售該項專利權得款新台幣（下

同）70 萬元，並申報為該年度所得，但 A 同時列報研發該項發明專利的成本費用

80 萬元，稅捐稽徵機關請其就成本費用檢附相關憑證以資證明，A無法提出，稅捐

稽徵機關遂將其成本費用核減為零，逕以 70 萬元之收入額為應稅所得額，依累進

稅率計算課稅。試問：就上開稅捐稽徵機關將 A之成本費用核減為零之認定，是否

妥當？為減除成本費用，A對於所得之類型，得提出何種主張？ 
 

【案例 2】 

B公司結算申報其民國（下同）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，列報前 10 年核定虧損本

年度扣除額（下稱虧損扣除額）2,000,000,000 元（分別為 93 年、94 年各

1,000,000,000 元）；稽徵機關查核後，以 B 公司於 98 年度及 101 年度均以現金為

對價，簡易合併 C公司及 D公司，合併後以 A 為存續公司為由，認為應適用行為時

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，盈虧互抵期限以 5 年為限，故以前年度核定准予

扣除虧損數已於先前年度全數抵減完畢，乃核定 103年度虧損扣除額為 0元。試問，

稽徵機關之課稅核定結果，是否有理由？ 

壹、前言 

憲法第 7 條規定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分男女、宗教、種族、階級、黨派，在

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基於憲法平等原則之要求，不僅應對所有人民課徵租稅（普

遍課徵），並且應對所有稅法所規定之納稅義務人，在法律上為相同之待遇，

以相同之標準決定課稅基礎（平等課徵）。 

尤其，稅捐係強制性且非對待給付之公法上債務，更應以平等課稅作為稅法之

結構性原則與裁量基準，而平等原則於稅法之違憲審查上，所追求者並非指絕

對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實質平等，依租稅平等原

則納稅義務人應按其實質稅負能力，負擔應負之稅捐，即所謂「量能課稅原則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1收錄範圍：最高行政法院、高等行政法院迄至 109 年 2 月 29 日止之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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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展現。量能課稅原則自大法官釋字第 565 號理由書予以闡明後，漸次成為稅

務案件司法審查或行政法院判決之核心價值
註 2註 3

，猶如私法自治原則基於私法

般之重要註 4
。 

縱有論者認為註 5，將量能課稅作為憲法位階之原則，並進而主張倘稅法規定不

採行或未貫徹此一原則，恐嫌速斷，且此原則之具體內涵亦言人人殊，莫衷一

是，然其亦不否認當今無論租稅法學或財政學，均已普遍肯定量能課稅原則至

少於所得稅法領域上之適用，蓋所得稅之構成要件旨在掌握並評估課稅主體之

負擔能力註 6
。因此，有心於稅法研究或應試稅法科目者，自須側重此概念之實

務運作發展。 

貳、量能課稅原則概說 

一、量能課稅原則之法理 

國家對人民課徵租稅，並不給予直接等值之報償，或依人民享有之國家服

務利益，決定其應繳納之等價稅額，若然，國家便無剩餘財力從事社會行

政、公益性政策或無特定服務對象之事務。況且，租稅係人民對國家所為，

無從戶得直接報償之強制性財產給付義務，倘此經濟負擔無法落實合理公

平，則無以期待個別納稅義務人履行其義務。 

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1 條第 1 項明定：「為落實憲法生存權、工作權、財

產權及其他相關基本權之保障，確保納保者權利，實現課稅公平及貫徹正

當法律程序。」所謂「其他基本權」依立法理由指出係指營業自由、資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2嗣後之大法官釋字第 596 號解釋更明確以量能課稅原則進行違憲審查：「憲法第十九條規

定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。所謂依法律納稅，係指租稅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稅基、稅率

等租稅構成要件，均應依法律明定之。各該法律之內容且應符合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。」

雖未明確記載違憲審查之憲法依據為何一條文，惟確實以「量能課稅及公平原則」之內涵

予以審查。 
註3最高行政法院 93 年度判字第 59 號判決為極早便援用量能課稅原則，且說理詳盡之重要判

決：「按量能課稅原則雖然無憲法明文，亦缺乏法定定義，惟在學理上自憲法第十五條、

第二十三條及第七條出發，認為租稅負擔之衡量應就個人為之（人稅），應負擔之對象為

供私人使用之經濟財（租稅客體），所課者應為收益部分而不及於財產本體，稅後仍留有

可供私人使用之經濟財（稅基），易言之，量能課稅原則在憲法上任務，為其負擔之衡量

應以個人為準，課稅時應保障財產權且平等課徵……」 
註4葛克昌，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析論》，元照，二版，2018 年 9 月 1 日，頁 87-88；葛克昌，

〈脫法避稅與法律補充〉，《月旦法學教室》，2009 年 2 月，頁 27。 
註5陳敏，《稅法總論》，新學林，108 年 2 月，初版，頁 75-77。 
註6進一步分析可參：柯格鐘，〈量能原則作為稅法之基本原則〉，《月旦法學雜誌》，第 136 期，

2006 年 9 月，頁 88 以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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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主權等其他自由權。除了自由權，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5 條由平等權出

發，結合其他自由權保障明定：「納稅者依其實質負擔能力負擔稅捐。」

由第 1 條第 1 項開宗明義規定，再藉由第 1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關於納稅者

權利之保護，於本法有特別規定時，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。」是以，從此

稅法之解釋適用應優先適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之規定。換言之，納稅者權

利保護法係從納稅者基本權保障視角下，特別是量能平等負擔，實體上要

確保納稅者自由基本權及量能平等負擔基本權註 7。 

惟法律並非僅追求單一價值或原則之落實，倘稅法除了特定行政目的而設

有租稅優惠或租稅特別負擔時，渠等規定所據者即非量能課稅原則，此時

則應依比例原則檢視該政策目的之重要性是否優於量能課稅原則，使之不

違反平等課稅之憲法要求註 8，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5 條及第 6 條第 1 項之

規定，即為此理：「納稅者依其實質負擔能力負擔稅捐，無合理之政策目

的不得為差別待遇。」、「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，

應明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，不得過度。」此外，稅法

為達成稽徵之經濟或為排除法律適用之窒礙所設之種種簡化規定，例如：

類型化規定、標準額規定或小類稅額免徵免稅等，只要符合比例性，則不

違反憲法之平等原則，併予說明之。 

二、量能課稅原則於所得稅法之具體化 

量能課稅原則係法律位階較高之稅法上一般原理原則，其價值貫穿整部稅

法體系，具高度抽象性與多義性，且深受當時社會價值觀及時空背景變遷

影響註 9，少能直接用以解決個案問題，而有必要將之具體化以為操作，故

應探求量能平等負擔原則之個別體現。在財政與稅法學界之共同努力下，

業已發展出許多具體化子原則，例如：普遍原則、終生所得原則、實質課

稅原則（經濟觀察法）等。以下介紹具體衡量納稅者負擔能力最重要之兩

個子原則： 

(一)主觀淨所得原則 

「垂直租稅公平」，乃從憲法基本權之角度觀察捐課徵，對於個人自由

權之干預強度是否過度。具體實踐於所得稅法，即強調稅捐客體應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7黃士洲，〈落實納稅者權利保護法的規範實效－從實體權利與程序保障談起〉，《月旦法學

雜誌》，266 期，2017 年 7 月，165 頁以下。 
註8陳敏，《稅法總論》，新學林，108 年 2 月，初版，頁 71-72。 
註9參：柯格鐘，〈論稅捐正義的追尋：從憲法平等原則到稅法量能平等負擔原則的路徑〉，《國

立臺灣大學法論叢》，第 45 期特刊，2016 年 11 月，頁 31 -3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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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可自由支配之所得，藉以同時保障納稅人之生存權、財產權、人

性尊嚴與憲法婚姻家庭制度性保障之落實。 

進一步以言，納稅人為了維持自己或親屬具人性尊嚴之最低生活條件

所必須支出之成本，由於納稅人無從將此部分之經濟支出挪作他用、

無從自由支配，當屬國家課稅高權不得侵入之禁域，學說上稱之為「課

稅禁區」註 10
。唯有超出個人及其家庭最低生活水準之部分，始有租稅

負擔能力，是以，所得必須扣除「保障生存之必要費用及意外負擔」，

方得成為可稅所得註 11
，可見，量能課稅原則除係平等原則所派生外，

亦富含憲法第15條生存權保障意旨。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條第1項，

便屬量能課稅原則之具體化明文：「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

有符合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，不得加以課稅。」 

(二)客觀淨所得原則 

本原則著重面向為營業人與營利行為，認為營利所得亦須做到量能課

徵，在納稅人有所得時，將收入與支出併同考察，不具負擔能力之成

本與必要費用支出，須自收入扣除後方屬課稅所得註 12，以保障營業自

由與營業可能性，並彰顯納稅人之實際稅捐負擔能力。所得稅法第 14 

條第 1 項第 10 類之規定：「其他所得：不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，以其

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。」、同法第 24 條第 1

項前段：「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，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

用、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」，均為適例，國家既參與私人盈

餘分配，則對費用與風險亦應共同承擔，惟有淨所得使得作為個人處

分之用。 

(三)小結 

綜上，納稅人為自己或家庭之生存而必須支出之金額，不屬可自由支

配之所得範圍，此一最低生存與扶養義務，自應由所得稅稅基中扣除，

故在計算個人綜合所得稅時，除先減除納稅人為取得收入所支出之「成

本費用」，計算出客觀淨額外（即「客觀淨所得原則」），尚須扣除維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10葛克昌，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析論》，元照，二版，2018 年 9 月 1 日，頁 87-88；葛克昌，

〈脫法避稅與法律補充〉，《月旦法學教室》，2009 年 2 月，頁 30。 
註11葛克昌，〈量能課稅原則與所得稅法〉，《稅法基本問題—財政憲法篇》，元照，2005 年 9 月，

二版，頁 173。 
註12陳清秀，〈量能課稅原則在所得稅法上之實踐〉，《現代稅法原理與國際稅法》，元照，2010 

年，二版，123-124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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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低生存所需之「免稅額」，與維持享有人性尊嚴生活水準之「扣除額」

（即「主觀淨所得原則」），有所剩餘者使得納入課稅基礎中。 

此外，量能課稅原則絕非立法者基於誘導管制而賦予之租稅優惠，早

年諸多稅法相關大法官解釋對於二者之概念區分有所混淆，遂將應屬

主/客觀淨所得原則體現之法規視為租稅優惠，並給予立法自由形成空

間，備受學理上之批評，近年司法判解實務也逐漸釐清兩者之差異註 13
，

須特別注意。 

參、量能課稅原則於所得稅法上之重要司法實務發展 

一、長期照護者之醫藥費，限以稅法所定醫療院所開立之憑證始得列舉扣除，

是否合憲？ 

(一)大法官釋字第 701 號解釋之見解 

大法官釋字第 701 號解釋將第 15 條「生存權」保障之意旨納入稅法

審查，針對所得稅法關於身心失能無力自理生活者須長期照護者之「醫

藥費」，限以支付給「法定醫療院所」始得列舉扣除之規定違憲，理由

書揭示：「惟受長期照護者因醫療所生之費用，其性質屬維持生存所必

需之支出，於計算應稅所得淨額時應予以扣除，不應因其醫療費用付

與上開醫療院所以外之其他合法醫療院所而有所差異。況是否屬醫藥

費支出，稅捐稽徵機關仍可基於職權予以審核，以免規避稅負，不致

增加過多行政稽徵成本。」 

該解釋強調只要費用為真，是否於法定醫院就醫並非稅捐負擔差異之

理由，蓋在量能課稅「主觀淨所得原則」中，涉及人民基本生存權之

花費本為「課稅禁區」該部分無稅捐負擔能力而國家禁止參與分配，

此釋字價值更強調稽徵經濟原則並非稅法基本原則，須達成量能平等

負擔原則之意旨後，始能考慮稽徵經濟原則之手段。 

(二)現行法之運作（108 年 7 月 24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） 

增訂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7：「長期照顧特別扣除：

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，納稅義務人、配偶或受扶養親屬

為符合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，每人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13例如：大法官釋字第 415 號解釋將所得稅法中的扶養親屬免稅額，此種基於主觀淨所得

原則，誤定性成租稅優惠，迨至釋字第 565 號解釋理由書方正確將租稅優惠界定為「量

能課稅原則」之例外。又釋字第 427 號將本應為客觀淨所得原則展現之盈虧互抵，視為

公司合併互抵之租稅優惠立法層次問題，亦遭致學說批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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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扣除十二萬元。」 

此增訂此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項目之修法，除呼應前述大法官釋字之諭

示外，亦配合政府推動長期照顧政策，適度減輕中低所得家庭照顧身

心失能者之負擔，明訂只要為適用對象符合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公

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（例如：取得特定醫療機構依巴氏量表診

斷為身心失能或領有身心障礙證明、有長期照顧需求，並符合就業服

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9 款規定具聘僱家庭看護工資格者；或入住於住

宿式長期照顧機構者；或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 8 條規定接受政府長期

照顧評估為失能，並已接受長期照顧服務者），即得適用特別扣除額，

避免對受長期照護者之生存權產生影響，同時也彰顯納稅人為扶養親

屬使其具人性尊嚴最低生活標準之主觀淨所得原則適用。 

二、最低稅負制之量能課稅原則適用 

(一)爭議問題概說 

由於稅法設有諸多租稅優惠規定，且個人海外所得亦免稅，致生稅基

侵蝕日益嚴重，國民間租稅負擔不公平之流弊，因此，為使適用租稅

減免規定而繳納較低稅負，甚至免稅之租稅主體，至少就其所得稅負

擔對國家財政之基本貢獻，以緩減既有產業與社會政策下之租稅不公

情形，我國稅法乃自 95 年制定公布「所得稅基本稅額條例」（即所謂

的「最低稅負制」）。 

個人之「基本所得額」，應先與一般所得稅額作比較。倘一般所得稅額

高於或等於基本稅額，則不必再繳納基本稅額，只要依綜合所得稅規

定之原申報所得額繳稅即可。惟若一般所得稅額低於基本稅額，除原

來應納之綜合所得稅額外，尚應就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繳

納所得稅。於實務之應用上，稽徵機關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第

1 項第 1 款規定，核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海外財產交易所得時，

是否應適用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第 1 細目註 14有關財產

交易損失扣除之規定，亦即，有關財產交易損失之扣除額，若當年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14「按第十四條及前二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，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

額，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：二、扣除額：納稅義務人就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

擇一減除外，並減除特別扣除額：（三）特別扣除額：1.財產交易損失：納稅義務人、配

偶及受扶養親屬財產交易損失，其每年度扣除額，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之財產交易之所

得為限；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，或扣除不足者，得以以後三年度之財產交易

所得扣除之。財產交易損失之計算，準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關於計算財產交易增益

之規定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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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，或扣除不足者，得否於以後三年度之財產

交易所得扣除之？迭為爭議，以下整理相關之學說與司法判決見解，

進為說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否定說註 15 

執此見解者理由略為： 

1.依文義解釋，有關所得基本稅額之計算、申報、繳納及核定，所得

基本稅額條例應優先適用於所得稅法等其他法律有關租稅減免之規

定，是以，所得稅法中關於財產交易損失得以其後 3 年度之財產交

易所得扣除之規定，既已明文僅中華民國來源所得於計算個人之綜

合所得總額時，方有適用。是以，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第 1

項第 1 款規定，將屬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財產交易所得，計入個

人基本所得額時，自然不得將財產交易損失作為特別扣除額。 

2.由目的解釋以觀，最低稅負制旨在避免租稅減免、租稅扣抵過度使

用，致高所得者卻未依其課稅能力負擔稅捐，故針對經常使用之租

稅減免項目，還原加回應納稅額之稅基，加徵一定比例稅負，使適

用租稅獎勵之營利事業或個人減少其適用租稅獎勵之幅度，及至少

盡其基本租稅義務，彌補現行稅制不足，以達租稅公平之精神，自

無再使納稅義務人扣除財產交易損失之理。 

3.所得稅法採年度課稅原則，於財產交易有損失時，容許納稅義務人

於發生年度之次年以後年度，為申報時自交易所得中扣除，係屬法

有明文之特別規定，惟最低稅負制相關法規中未見類此規定。再者，

有關核算個人基本所得額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

得時，於有財產交易部分，海外所得查核要點第 16 點第 3 項規定註 16

財產交易有損失者，僅得自同年度海外所得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。

此係財政部就各項海外所得之列計予以明文，作為稽徵機關核課之

準據，其為財政部本於稽徵主管機關認定事實職權，指示所屬執行

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行政規則，稅捐稽徵

機關辦理相關案件自得援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15整理自：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254 號判決、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第 449 號判

決。 
註16「財產交易有損失者，得自同年度海外所得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，扣除數額以不超過該

財產交易所得為限，且損失及所得均以實際成交價格及原始取得成本計算損益，並經稽

徵機關核實認定者為限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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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肯定說 

1.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5條規定：「納稅者依其實質負擔能力負擔稅捐，

無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為差別待遇。」明揭量能課稅原則為稅法之

基本原則。量能課稅原則之具體化原則之一，即為淨額所得才能表

彰納稅義務人之經濟上給付稅捐能力，以反映納稅義務人之客觀的

及主觀的給付能力。其中表彰客觀的給付能力，亦即客觀的淨額所

得原則，是指各項收入應先減除為獲得收入所支出之成本、必要費

用及損失，以其餘額為客觀的淨額所得額註 17
。為確實反應客觀淨額

所得，在所得計算上，除應准許當年度積極所得與消極所得相互結

算進行損益相抵（或謂損益通算）外，倘納稅義務人之個人損失於

當年度所得金額之計算上未被扣除完畢時，應准許跨越年度加以損

失扣除，亦即從後續年度之所得中扣除（損失後抵）。 

2.綜合所得稅雖為以年度報繳之為期間稅，惟按年度課徵，僅為技術

安排、稅捐行政簡化考量使然，若全然不允許為跨年度間之調整，

顯然悖離客觀淨所得課稅原則註 18。因此，在兼及國家財政需求，允

許海外交易損失以 3 年為限扣除之，較為衡平。 

此外，稅捐稽徵機關及行政法院於闡釋適用稅法規定時，應採取合

憲性解釋，而「量能課稅之課稅公平原則」即為大法官多號解釋中

屢屢闡明之重要稅法原則。在法規有適用上之疑義時，毋寧應取向

於稅捐法規範所涵蓋之稅捐正義原則，亦即量能課稅原則，公平考

量徵納雙方利益的均衡，以兼顧徵納雙方利益。在無法律明文規定

對海外所得中財產交易所得之跨年度虧損扣除為限制下，基於量能

課稅原則所具體化之客觀淨額所得原則，並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2

條規定，於核算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之海外期貨財產交易所得時，

適用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第 1 細目有關財產交易損

失扣除之規定，以 3 年為限，不致有期間無止盡之虧損扣除，以致

侵害國家財政收入之疑慮，堪認兼顧徵納雙方利益。 

3.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2 條規定：「所得基本稅額之計算、申報、繳納

及核定，依本條例之規定；本條例未規定者，依所得稅法及其他法

律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。」故有關所得基本稅額之計算，於所得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17黃茂榮、葛克昌、陳清秀主編，《稅法各論》，新學林出版，初版，2015 年 3 月，頁 90-91。 
註18黃士洲，〈稅課禁區與納稅人權利保障〉，《月旦財經法雜誌》，第 23 期，2010 年 12 月，

頁 9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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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稅額條例未規定時，應回歸直接適用普通法註 19。 

進一步以言，該條之立法理由指出：「有關所得基本稅額之計算、申

報、繳納及核定，本條例優先適用於所得稅法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、

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等其他法律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。」可

知其所指之普通法適用範圍乃「所得稅法之規定（不限於有關租稅

減免之規定）」及「其他法律有關租稅減免之規定」，因而基本所得

額中之海外財產交易所得稅基認定，應回歸直接適用所得稅法第 14

條第 1 項第 7 類第 1 款、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第 1 細目有關

財產交易所得淨額計算之規定。 

4.依租稅法定主義之精神，相關扣除規定涉及「稅基」之租稅構成要

件，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令定之。司法院釋字第

705 號解釋理由書進而闡釋：「……所得稅法第十三條規定：『個人之

綜合所得稅，就個人綜合所得總額，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綜合

所得淨額計徵之。』上級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、

認定事實、及行使裁量權，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，性質

上屬行政規則（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參照），其僅得就執行法

律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之次要事項為必要之規範。……涉及稅基之計

算標準，攸關列舉扣除額得認列之金額，並非僅屬執行前揭所得稅

法規定之細節性或技術性事項，而係影響人民應納稅額及財產權實

質且重要事項，自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。……」 

由財政部所頒佈之海外所得查核要點第 1 點規定：「為利納稅義務人

申報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應計入個人基本所

得額之非中華民國來源所得及香港澳門來源所得，並作為稽徵機關

核定之準據，特訂定本要點。」可知，其係財政部為協助下級機關

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、認定事實，所訂頒之解釋性規定，性質上屬

行政規則；該要點第 16 點第 3 項涉及個人基本所得額之「稅基」計

算標準，並非僅屬執行前揭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之細節性或技術性事

項，而係影響人民應納稅額及財產權實質且重要之租稅構成要件事

項，自應以法律或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。惟所得基本稅額

條例全然未就海外所得之計算有授權命令之規定，故該要點第 16 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19同見解可參：最高行政法院 108 年度裁提字第 3 號裁定中，最高行政法院第四法庭之法

律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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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項與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不符，應不予援用。 

三、薪資所得者之必要成本費用扣除額，是否應以法定扣除額為限？ 

(一)爭議問題概說 

修法前之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第 1 款及第 2 款、同法第 17

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目之 2 關於薪資所得之計算，僅許薪資所得者就

個人薪資收入，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，而不許薪資所得者

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時，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

要費用，是否合憲？ 

(二)大法官釋字第 745 號解釋之見解 

首先，本解釋先就所得稅法第 14 條所定各類個人所得中，「執行業務

所得」與「薪資所得」予以比較，認為兩者同屬個人提供勞務所得之

相近性質，然所得稅法對於「執行業務所得」之稅基，係採「實額減

除」成本及必要費用之方式計算；反觀，對於「薪資所得」卻僅給予

依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幅度調整之法定定額特別扣除（97 年所得稅法

之法定扣除額為 10 萬元；103 年修正為 12 萬 8 千元），未容許列舉減

除超過法定扣除額之必要費用，且以單一額度特別扣除額方式，一體

適用於全部薪資所得者，不僅形成執行業務所得者與薪資所得者間之

差別待遇，亦形成薪資所得者間之差別待遇。 

次第，本號解釋明揭：「本於量能課稅原則，所得課稅應以收入減除成

本及必要費用後的客觀淨值，而非所得毛額，作為稅基。此項要求，

於各類所得之計算均應有其適用。」基此，薪資所得者與執行業務所

得者固然有是否為自力營生之本質上差異，而應容許立法者就渠等得

各自減除之必要費用項目及最高額度等為合理之不同規範。然僅許薪

資所得者就成本費用予以定額扣除，不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

費用，此種差別待遇，核與兩種所得間之差異性（是否自營）無合理

關聯，且單一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規定，未考量不同薪資所得

者間之必要費用差異，過於簡化，對於因工作必要，須支出顯然較高

之必要費用者，確會產生適用上之不利差別待遇結果，致有違量能課

稅所要求的客觀淨值原則。 

準此，大法官以量能課稅原則之客觀淨所得原則作為違憲審查基準之

具體操作基準，最終宣示相關法規不符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保障，應於

解釋公布之日（106 年 2 月 8 日）起二年內，檢討修正之。 

(三)現行法之運作（108 年 7 月 24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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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修正之所得稅法規定薪資所得者申報綜合所得稅時，可採二擇一

之方式選定其成本費用扣除額： 

1.所得稅法第 17 條，個人綜合所得總額，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

額，尚可就納稅義務人、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薪資所得，為每人每

年扣除數額以二十萬元為限之「特別扣除」，或； 

2.所得稅法第 1 項第 3 類第 1 款規定，如能提供與勞務直接相關且由

所得人負擔之以下必要費用合計金額超過特別扣除額者，得檢附相

關證明文件核實自薪資收入中減除該必要費用：(1)職業專用服裝費；

(2)進修訓練費；(3)職業上工具支出，且上述扣除額均以薪資總額之

百分之三為限。 

換言之，現行法之薪資收入得核實減除成本費用，以符合大法官解釋

旨揭之「量能課稅原則」，並以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必要、實質負擔、

重大性及共通性之四大原則，避免奢侈非必要性支出或浮濫、虚報情

形註 20。 

肆、案例解析 

【案例 1】中，稽徵機關將 A 之成本費用核減至零，違反客觀淨值原則，蓋納

稅義務人為取得收入，通常必須支付相應之成本費用，基於量能課稅原則，所

得稅應以收入減除成本費用後之淨額，方為應稅之課稅所得（大法官釋字第

745 號參照）。本案例中之 A 雖無法提出相關成本費用之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

查核，但甲為能取得出售專利權之收入，勢必須投入相當之成本費用，故本於

客觀淨值原則，甲應僅須就其收入減除成本費用後之淨額繳納所得稅。準此以

言，揆諸所得稅法第 83 條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14 條之意旨，稽徵機關應以

推計之方式核定 A 之所得額與應納稅額，而不得逕行將其列報之成本費用核減

為零。 

其次，衍生自專利權之所得，主要有權利金所得與財產交易所得二種類型。依

據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類及第 7 類之規定及相關實務見解，權利金所

得係源自於所得人將無形資產以使用權作價投資，或授權他人自行或供第三人

使用之行為；財產交易所得則來源所得人處分專利權之行為。依本題意旨，A

出售其專利權所獲之收入，性質應屬「財產交易所得」並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

第 1 項第 7 類之規定，減除為取得專利權所支付之成本費用。惟無論所得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20參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立法理由。封昌宏，〈薪資所得減除服裝費的爭議問題〉，《月旦會

計網》，元照出版公司，2019 卷 9 期，2019 年 9 月，頁 1-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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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為何，基於客觀淨值原則，所得人皆可主張自其收入中減除相關成本費用，

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類及第 7 類均定有明文。 

【案例 2】按 78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 39 條（下稱修正前所得

稅法第 39 條）規定：「以往年度營業之虧損，不得列入本年度計算。但公司組

織之營利事業，會計帳冊簿據完備，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第 77 條所稱

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並如期申報者，得將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

前 5 年內各期虧損，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，再行核課。」嗣後，為提高企業

競爭能力及促進稅制公平合理，並考量企業永續經營及課稅能力之正確衡量，

98 年 1 月 21 日修正公布該條為：「得將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 10 年內各期

虧損，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，再行核課。」 

次按，為利企業以併購進行組織調整，發揮企業經營效率，於 91 年 2 月 6 日

制定公布 B 公司行為時企業併購法，其中，第 38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公司合併，

其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，會計帳冊簿據完備，均使用所得稅法第 77 條所稱之

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且如期辦理申報並繳納所得稅額者，合併後

存續或新設公司於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，得將各該參與合併之公司

於合併前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尚未扣除之前 5 年內各期虧損，按各該公司股東

因合併而持有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股權之比例計算之金額，自虧損發生年度

起 5 年內從當年度純益額中扣除。」 

是以，本件爭點即在於 B 公司得列報虧損扣除之回溯年度範圍，究應為所得稅

法第 39 條之前 10 年各期虧損？抑或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之自虧損年度發生起 5

年內扣除之？就此爭點，以下分述本文認為稽徵機關之認定恐欠缺理由之論

理： 

一、營利事業所得額之認定，應彰顯納稅人之客觀給付能力，亦即各項收入應

先減除為獲得收入所支出之成本、必要費用及損失，以其餘額為客觀之淨

額所得額。為確實反應客觀的淨額所得原則，在所得計算上，除應准許當

年度積極所得與消極所得相互結算外，倘若納稅義務人之損失在當年度所

得金額的計算上未被扣除完畢時，應准許跨越年度加以損失扣除，亦即先

從以前課稅年度之課稅所得中扣除（損失前抵），再從後續年度之所得中

扣除（損失後抵）。此一損失扣除並非租稅優惠，而是與損益通算相同，

均屬於量能課稅原則之表現，所得稅法第 24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即為此精

神之明文化。 

當前營所稅相關法規係採有限度地（適用主體的帳證設置規範須符合要件、

認列虧損有期間限制），承認營利事業所得之損益通算及盈虧互抵。雖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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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利事業所得稅為期間稅，基於國家財政的需求而按年度課稅，但此種按

年度課徵，僅為技術上安排，為簡化之需要，有時不免違反量能課稅原則，

而須為跨年度或跨期間之調整，以貫徹客觀淨所得課稅原則，但相較於虧

損完全不得跨年扣除之情形，已經較符合量能課稅原則，本件適用所得稅

法第 39 條第 1 項所規定有限度之跨年虧損扣抵時，倘再加以限縮解釋，

恐將悖離量能課稅原則，而有違憲之虞。 

二、比較修正前所得稅法第 39 條及行為時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第 1 項關於以前

年度虧損之盈虧互抵規定，可知行為時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第 1 項關於盈

虧互抵規定之要件，除加入「公司合併」及其相關用語，並表明「按各該

公司股東因合併而持有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股權之比例計算」之虧損金

額計算方式外，餘均同修正前所得稅法第 39 條規定。 

揆諸行為時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之立法理由係：「公司併購前之虧損如一概

不准扣除，將造成併購之租稅障礙，如完全許其扣除而不予限制，則又難

以防杜專以享受虧損扣除而進行之併購。為配合公司藉併購提升經營績效

之趨勢，與考量公司之盈虧係由各股東依其持有股份比例承受，及基於公

司併購適用虧損扣除之計算原則宜採一致性規範，爰參照金融機構合併法

第 17條第 2項、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 15條第 4項規定，

於本條明定公司合併、公司與外國公司合併及公司分割得適用虧損扣除之

規定。」足知行為時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第 1 項規範重點係在基於企業合

併本質所為「按各該公司股東因合併而持有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股權之

比例計算」之准互抵之虧損金額計算方式，至於其他關於盈虧互抵之要件

及年限規定，則僅是重申行為時之所得稅法。 

然而，所得稅法第 39 條第 1 項早在 98 年 1 月 21 日即已修正，將公司得申

報扣除先前年度營業虧損數額之年限，由 5 年延長為 10 年，企業併購法

卻遲至 104 年 7 月 8 日修正時，始基於「配合所得稅法第 39 條之修正，將

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虧損互抵適用年限由 5 年延長為 10 年，爰修正第 1

項，延長各參與合併公司於合併前依法尚未扣除之各期虧損，得由合併後

存續或新設公司計算虧損繼受扣除之年限規定」之理由，將行為時該法第

38 條第 1 項移列同法第 43 條第 1 項，且修正為：「……依所得稅法第 39

條規定得扣除各期虧損，按各該公司股東因合併而持有合併後存續或新設

公司股權之比例計算之金額，自虧損發生年度起 10 年內從當年度純益額

中扣除。」顯已落後所得稅法第 39 條第 1 項之修正達數年之久，實屬立

法之疏漏，並非立法者有意針對公司合併之情形為不同之規範，自不應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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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稅人承擔立法疏漏之稅法上不利益結果。 

因此，基於合目的性解釋，如果 B 公司往年度分別與 C 公司、D 公司之合

併不存在「按各該公司股東因合併而持有合併後存續或新設公司股權之比

例計算之金額」情形，且合併後係由存續公司申報自己合併前的虧損，即

與行為時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第 1 項之特別規定不該當，而應依行為時企

業併購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，回歸適用符合其情形之普通法註 21
，即所得稅

法第 39 條第 1 項之規定。 

三、小結：職是之故，稽徵機關以本件應適用企業併購法，於虧損發生年度起

5 年內，從當年度純益額中扣除，B 於 103 年度得扣除之虧損額為 0 之認

事用法，自有違量能課稅原則，且有適用法律之違誤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21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703 號、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度判字第 707 至 709 號等判

決等諸多個案，皆涉及多數參與合併之公司於合併前之虧損應如何計算扣除之問題，核

與本件 B 公司係以合併後存續公司身分，申報其自身於合併前經核定而尚未扣除之前 10
年內虧損有別，且 B 公司所涉之核課事實無關複數公司之虧損額得予扣抵之比例，不符

合行為時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第 1 項所定要件，故前揭司法實務見解無從於本件比附援引

之，此須特別注意。 




